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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

作業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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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耕計畫經費實施特殊
優秀人才彈性薪資作業細則

108年03月05日107學年度第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3月12日107學年度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依據本校「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訂定「國

立虎尾科技大學辦理教育部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實施特

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作業細則」(以下簡稱本作業細則)。

二、凡本校編制內及編制外之特殊優秀教研人員，或已通過聘任為本校

專任教師且於本校第一次聘任者，在研究、教學與服務上有特殊績

優事蹟者，均可提出申請。



(一)本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由校長指派副校長一人擔任召集人，由教務長、研

發長、學生事務長、國際產學服務處處長、教學發展中心中心主任及各學院

院長擔任，其餘委員由校長遴聘校外各領域專業人士擔任之。

(二)本委員會得視需要召開會議，會議須有二分之一（含）以上委員出席始可開

議，經在場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始得決議；另視會議需要得邀請人

事室主任及主計室主任列席。

(三)本委員會職掌如下：

1、負責評選作業(含訂定審查標準及計分方式)。

2、議決通過名單。

3、依據本校「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之「優秀人才

彈性薪資核給 標準參考表」議決申請人支領金額。

4、議決申請教師資格之疑義。

5、其他相關事宜

(四)委員本人、配偶及三親等以內之血親、姻親為申請人時，應迴避之。

三、本校為審查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彈性薪資及相關事項，設置「國立虎尾

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彈性薪資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其組成及職掌如下：



四、審查程序如下：

(一)符合資格之申請教師應自行備齊相關文件，並於申請期限內送至教學發展

中心，教學發展中心將上述申請 案件彙整後，送交本委員會審議。

(二)申請案經本委員會審議， 並將審議結果送校長核定後，發給彈性薪資，並

由教學發展中心檢送相關資料至教育部備查。

五、審查作業原則：

(一)申請人須提供近三年內於教學、產學、研究、服務等績效以供評分及審查。

(二)必要時得邀請申請人列席報告或補充說明資料。

六、支領期間如遇借調、離職、退休、因故不予聘任、留職停薪或一個月

(含)以上之事病假等相關情事停止支薪者，則停止發放彈性薪資且不

予補發，待復職後支給至期滿為止。



七、定期評估績效，獲獎教師須於獲彈性薪資隔年依規定提送獲獎期間之

績效報告(相關格式另訂之)，由業務單位於次年度成立之審查委員會

針對獲獎教師績效進行評估。

八、本作業細則之經費來源為教育部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款，

必要時得以學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經費支應。

九、本作業細則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作業細則經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並經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110年高教深耕計畫經費實施彈性薪資作業流程

設置「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彈
性薪資委員會」

辦理「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彈
性薪資」積點表書面審查及第一階段審議會議

公告並受理彈性薪資申請相關事宜(系統收送件)

辦理彈性薪資申請案檢核作業

辦理「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彈
性薪資」第二階段審查會議

核定名單通知

辦理項目辦理期程(暫訂)

110年3月

110年4月

110年5月

110年6月

110年7月上旬

110年7月下旬



110年高教深耕計畫經費實施彈性薪資受理資料說明

1.本年度申請項目分為以下五類(暫定)：

(1) 產學合作及應用研究績效類

(2) 教師教學績效類

(3) 學生輔導服務績效類

(4) 社會責任服務績效類

(5) 校內行政服務績效類

2. 本年度申請注意事項，協請留意：

• 110年度以線上系統申請作業為主，並以界接校內各大校務系統為

佐證資料來源，部份績效係對接教師學術歷程系統，協請教師將近

三年績效資料依屬性分別上傳建檔(併同佐證資料)，以利申請順利

• 本年度申請全面採線上申請機制，送出時亦請申請人務必下載申請

文件確認該文件內容無誤後留存備查。

*相關受理申請資訊會於委員審議會議後彙整公告，協請預申請教師留意。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
積點表單(初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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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薪資Q&A

Q1.何謂本校編制內及編制外之特殊優秀教研人員? 

A：編制內係指由教育部聘任的專任教師，編制外則是由本校
校控經費聘任的專任教師。

Q2.研究、教學、服務優良之教研人才的彈性薪資額度為何? 

A：彈性薪資支給金額由委員會審查後依教師送件數及內容議
決，其額度可參考「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
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

Q3.新進教研人員的申請程序為何? 

A：新進教研人員係指聘任迄今未滿三年之教師，申請人須於
系統端提交申請表文件(含教師個人學經歷證明及其他有助
於審查之文件)。該項目之支給額度由委員會視教師送審文
件內容進行審議。

備註：新進教研人員亦可角逐教學、研究、服務優良支教研人才，但僅可擇一申請喔!



彈性薪資Q&A

Q4.是否有系統操作說明? 

A：系統操作影片將於登入該系統後方可觀看，協請申請人留
意。

Q5.佐證資料採計期間認定為何? 

A：資料之採計因指標項目而有所不同(年度與學年度)，將於
系統端進行設定，部份亦將標示於指標項目說明下。

西元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民國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學年度 106學年度 107學年度 108學年度 109上學期

學期間 106-1 106-2 107-1 107-2 108-1 108-2 109-1

三年內績效



彈性薪資Q&A

Q6.部份佐證資料取得方式? 

A1：本年度採用高教深耕彈薪系統申請，相關指標項目之證明
文件皆以對接學校各項資料庫，惟部分須由申請人填報之
資料，協請於教師學術歷程內進行填報，並確實上傳佐證
資料(如期刊論文需全文論文掃描上傳、指導學生獲獎需提
供獎狀掃描上傳)，以利彈性薪資申請系統進行變更，申請
人方可於申請系統內選取預送審之資料。

A2：若申請人有資料遺漏需補發等相關事項，皆可先行與彈薪
申請系統內各項指標說明欄所提之業務承辦人聯繫，以確
保資料取得之正確性。



彈性薪資Q&A

Q7.申請人申請資料自評辦法? 

A：申請人可擇合適類別進行申請，自評說明可參閱指標內容，
並依該內容進行自評作業。然請留意在同一類別內單一績
效不得填列於多項指標項目內，請申請人妥善選擇合適且
有利之指標進行填列。

情境A 情境B

獲得教育部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獲得教育部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申請B-6
教師 (非主管 )執
行教育部補助教
學相關計畫

申請B-7
教 師執 行教 育
部 教學 實踐 研
究計畫

不得在同一類中跨
指標項目重複申請

申請B-6
教師 (非主管 )執
行教育部補助教
學相關計畫

申請D-3
教 師 擔 任 教 育
部 或 政 府 機 關
補 助 相 關 社 會
責 任 服 務 計 畫
計畫主持人。

單一績效可視其
分野跨類別申請

(上述情境說明僅供參考，是否合適於該指標項目請申請人自行斟酌)



14

如有任何問題
敬盼不吝賜知


